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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決定書            促轉司字第 30號 

 

聲請人：余世新 

 

關於聲請人余世新聲請平復其因侮辱案件受海軍總司令部中華民國

（下同）59 年 11 月 9 日（59）仲判字第 2445 號刑事有罪判決，經本

會重新調查，決定如下： 

主文 

余世新受海軍總司令部 59 年 11 月 9 日（59）仲判字第 2445 號刑事

有罪判決暨其刑，於 106 年 12 月 29 日即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施行之日

視為撤銷。 

理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 

（一） 聲請人 107 年 7 月 7 日聲請書主張略以： 

1、 聲請人年少從軍，自 59 年初奉調駐高雄林園海軍陸戰第二

師衛生營清二連少尉排長職，因拒入國民黨，時為少校連長

告誡：「凡軍中幹部未入黨者，將遭撤職。」果真於 59 年 8

月 5 日午時，因由營長率員將聲請人逮捕，並沒入個人新置

哈雷重機車乙輛外，經羈押禁見 3 月餘。其間營長與政戰上

尉連輔導長及政戰中尉軍法官 3 人共同商議，謊報捏造事

故，且未經合法通告審訊，以藐視上官（視同侮辱）之名，

各判處有期徒刑 1 年，合併執行 1 年 6 月。 

2、 侮辱政戰上尉連輔導長部分：該員係老黨棍，於聲請人擔任

連值星官執行晚點名勤務時，蓄意違反常規，在部隊前質問

聲請人：「你晚上自修時到哪去了？有無向連長請假？」聲

請人自認當晚並無外出，何須請假，故依程序低聲應答：「報

告輔導長，你似要公審我！」當時連輔導長未語，並無任何

齟齬爭議，遂行禮後散會。侮辱中校營長部分：年終校閱散

會時，因天候及人聲吵雜等因素，又值聲請人與少尉排副商

討輪休事宜之際，並無中校營長所稱「詢問聲請人頭髮過長、

腰帶太鬆，竟視若無睹且手執香菸、態度傲慢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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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經海軍總部覆判定讞。同年 12 月冬，聲請人經解送至陸

軍工程作業第二大隊第三中隊強制工作 2年餘。至 62年間，

據聞經「世界人權組織」察悉，促使解散重獲自由。建請貴

會審議，儘速恢復聲請人忠良之名節，並要求國家負責賠償

此不公義之刑事判決及非人道之精神財物損害。 

（二） 經本會向相關機關調閱資料，僅取得歷審判決書影本，函請聲

請人補充意見。聲請人於 108 年 9 月 11 日函復略以：「委由同

僚葉○○君親臨作證暨陳述應賠償意見」。 

二、 本件調查經過 

（一） 經向國防部海軍司令部調閱案卷資料，該部先於 107 年 8 月

27 日提供判決書影本。 

（二） 經再向該部調閱其餘案卷資料，該部於 108 年 8 月 16 日函復

略以：「本部現未存管余世新侮辱案件之歷審及偵查案卷資料，

僅存檔判決書資料影本…原存管 59 年軍法案卷資料均已銷

毀。」 

（三） 經通知後，葉○○於 108 年 11 月 6 日至本會陳述相關事實經

過及意見。 

三、 聲請人涉及侮辱案件刑事有罪判決之要旨 

（一） 本案經海軍總司令部（59）仲判字第 2445 號判決確定，又上

開判決係駁回聲請人之覆判聲請，並認海軍陸戰隊第二師司令

部（60）審字第 12 號判決之認定並無違誤。故本件決定書綜

合上開海軍總司令部及海軍陸戰隊第二師司令部之判決內容

作判決意旨之簡述，合先敘明。 

（二） 海軍陸戰隊第二師司令部（60）審字第 12 號判決之犯罪事實

部分略以：聲請人於 59 年 7 月 21 日晚點名時，擔任值星官職

務，該連上尉輔導長在連集合場主持晚點名向部隊精神講話後，

以「今天晚自習時你到那裡去了，有無向連長請假，部隊今晚

無人招呼」等語詢問聲請人，聲請人初則置若無聞，繼之於部

隊前，以「你要公審我嗎？」乙語公然侮辱輔導長，致損該員

尊嚴，又同年 8 月 5 日上午 10 時許，聲請人在海軍陸戰隊第

二師司令部大操場參加隊司令部年終軍容校閱時，遭該營中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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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長糾正頭髮過長，US 腰帶太鬆，聲請人視若無睹，且仍稍

息，手執香煙，態度傲慢無禮，致使營長深感難堪。 

（三） 海軍陸戰隊第二師司令部（60）審字第 12 號判決及海軍總司

令部（59）仲判字第 2445 號判決之理由部分略以： 

1、 聲請人對於侮辱輔導長之事實，固不否認，惟對於侮辱該營

營長部分則矢口否認，並辯謂渠被營長糾正後，沒有態度不

好的地方等語，第經該營營長到庭對於聲請人如何在列中稍

息抽煙，不理會他糾正而感到難堪等情，指陳綦詳，且經證人

黃○○到庭結證屬實，記明在卷。況查聲請人所舉之證人李

○○，到庭供稱：「營長有糾正余世新頭髮太長，但我站在余

員前面，所以余之態度如何我不知道。」聲請人所舉之有利證

人，仍不能對之作有利之證言，更足證明聲請人所辯不足採

信。核與該營（59）佳人字第 3940、5020 號呈所載情節相符。

查聲請人以言詞、舉動分別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狀

況下侮辱上尉輔導長暨中校營長之行為，實已構成陸海空軍

刑法第 75 條第 2 項以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上官 2 罪，次查該 2

罪，犯意各別，應予分論併罰，爰各審酌其犯罪情狀，分處適

度刑期，並定其應執行之刑，以示懲儆。 

2、 聲請覆判意旨對侮辱營長部分，仍執前詞，要無可採外，至對

侮辱上尉輔導長部分，則以與事實情節頗有出入，原審一味

採當事人片面之詞，致含冤莫白，指摘原判採證為不當云云。

惟據聲請人之聲請覆判書狀所載：「輔導長利用晚點精神講話

完畢，厲言責詢聲請人：『你今晚到那裏去了有無請假……』

等語，致使聲請人在部隊面前威嚴掃地，無以自容──乃答

以：『報告輔導長，這算甚麼，難道是要公審我嗎？』」等語以

觀，無異自承其公然使上官難堪，損害其尊嚴之程度，較原判

決事實所載，有過之而無不及。原判依據聲請人之自白，被害

人之指陳，證人之證言，暨該管單位解案原呈文等為認定事

實所憑之證據，與採證法則並無不合，亦顯無聲請人所指一

味採當事人片面之詞之情形，是其聲請，顯無理由，應予駁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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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所稱「應予平復司法不法

之刑事有罪判決」，係指同條第 1 項所規定之「威權統治時期，

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

案件」 

「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

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應予重新調查，不適用國家安全法第 9

條規定，藉以平復司法不法…」，「前項之平復司法不法，得以識

別加害者並追究其責任、回復並賠償被害者或其家屬之名譽及權

利損害，及還原並公布司法不法事件之歷史真相等方式為之。」

及「下列案件，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受有罪判決者，該有罪判

決暨其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於本法施行之日均視為撤銷，

並公告之：一、（略）。二、前款以外之案件，經促轉會依職權或

依當事人之聲請，認屬依本法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

者。」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前段、第 2 項及第 3 項第

2 款定有明文。 

五、 本件係屬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

原則所追訴及審判，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

事有罪判決 

（一） 關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意涵，及內含之各項基本原則，司法

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理由書中有如下闡釋：「我國憲法雖未明

定不可變更之條款，然憲法條文中，諸如：第一條所樹立之民

主共和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

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

法基本原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參照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五項及本院釋字第三八一

號解釋），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

有遵守之義務。」此一解釋足為理解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所定「自

由民主憲政秩序」概念之參考。 

（二） 本件判決未查明聲請人之行為是否足以構成侮辱，聲請人是否

認識其行為構成侮辱，即率行論罪，違反公平審判原則 

1、 在刑事法學上，若謂某行為構成故意犯罪，則除了客觀上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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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必須完全實現法律所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外，尚須行為

人主觀上已認識到其行為將完全實現所有的犯罪構成要件，

並且積極地促使（或至少消極地容忍）其實現。客觀上發生

的事實，若無法對應到行為人主觀上認識的事實，便無法構

成故意犯罪，也就沒有處罰其行為的理由。因此，本件判決

既認定聲請人之行為觸犯陸海空軍刑法規定之公然侮辱上

官罪，自應敘明該罪所稱侮辱上官行為係何所指，並交代其

如何依證據認定客觀上聲請人確有該公然侮辱上官之行為，

且聲請人本人於行為之當下，主觀上認識到其行為係公然侮

辱上官而仍為之，而二者能夠對應。若有罪判決書未說明所

據刑罰法律之犯罪構成要件意涵，或未交代憑何等證據認定

事實，進而涵攝足以該當犯罪構成要件，則不僅構成判決理

由不備，而且易滋擴張解釋或類推適用刑罰法律，而有違罪

刑法定、無罪推定原則，致案件之追訴、審判違反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此旨迭經本會指明，請參本

會促轉司字第 1、2、4、6、7、8、9、10、11、13、14、15、

16、26 號決定書）。 

2、 按刑法所定公然侮辱罪之要件，係行為人之侮辱行為，足以

減損或貶抑他人在社會上客觀存在之人格、地位、名譽、評

價等；另參國防部 44 年 5 月 21 日理琦字第 1420 號令：「查

侮辱上官罪以有嘲詈戲弄之行為，而使上官以難堪者為要件，

如被告僅聲言自殺，而無嘲詈戲弄之行為，要難謂足以構成

侮辱上官罪，至其不服管教，態度傲慢，似應依陸海空軍懲

罰法所規定，另予處分，原判決遽以侮辱上官罪論處，用法

尚欠允洽。」可見侮辱上官罪之成立，須行為人積極地對上

官實行嘲詈戲弄或輕蔑之行為，而足以減損或貶抑上官在部

隊內客觀存在之人格、地位、名譽、評價。縱認因部隊之性

質有別於外界一般社會，本罪除保護上官之人格法益外，兼

有維護上官領導統御之功能，惟，刑罰是最嚴厲的處罰手段，

依憲法上比例原則之要求，於陸海空軍懲罰法所定行政處罰

手段可資維護上官之領導統御時，自不應遽以侮辱上官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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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致此項目的之手段，從而僅消極「不服管教」、「態度傲

慢」，尚不能認為已足以貶抑上官之人格及在部隊內之地位、

名譽、評價。此種情形或有損上官之威嚴，惟，上官之威嚴

縱與部隊紀律有關，仍與其人格、地位、名譽、評價係屬二

事。陸海空軍懲罰法既已授權上官運用行政處罰維繫軍紀，

則上官威嚴若有因下屬「不服管教」、「態度傲慢」受損，仍

應循陸海空軍懲罰法處置。若以刑罰保護上官之威嚴，不僅

不符比例原則，更有過度強調上官威嚴，導致軍人盲從上官

違法命令之虞，不利軍隊國家化、法治化。至上官之人格、

地位、名譽、評價有無受損，亦與刑法上侮辱罪之判斷無異，

應客觀判斷，以部隊內對上官之客觀評價，而非單依被害人

主觀上之情感為斷。 

3、 依本件海軍陸戰隊第二師司令部初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

實，本件聲請人係於晚點名時在連集合場遭輔導長質問時，

初則置若罔聞，嗣於部隊前回嘴「你要公審我嗎？」又在陸

戰隊年終軍容校閱遭營長糾正服裝儀容不整時，視若無睹，

仍稍息，手持香菸，態度傲慢無理。觀諸該判決所認定之以

上犯罪事實，固可謂聲請人「不服管教」、「態度傲慢」，但

似無積極對上官實行嘲詈戲弄或輕蔑之行為。惟，該判決既

未於理由欄內敘明本罪所稱「其他方法」、「侮辱上官」應作

何解釋、聲請人上揭行為如何涵攝合致於犯罪構成要件，更

未明確說明聲請人之行為，客觀上是否屬於足以貶抑連輔導

長及營長之人格及在部隊內之地位、名譽、評價，卻僅以營

長到庭陳述其主觀上「感到難堪」，即認定聲請人之行為構

成侮辱上官。再者，侮辱上官罪係故意犯罪，要必以行為人

主觀上認識到其行為係公然侮辱上官而仍為之，始能成立，

然而對於聲請人主觀上是否認識到上述行為係公然侮辱上

官而仍決意為之，該判決也未置一詞。綜上可見，海軍陸戰

隊第二師司令部初審判決不僅明顯理由不備，而且難免擴張

解釋、適用侮辱上官罪。特別是該條規定第 1 項之「對於上

官面加侮辱或以文書直接侮辱」，法定刑是 1 年以下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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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同條第 2 項之「以圖畫、文書、偶像、演說或其他方法

公然侮辱上官」，法定刑是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出入兩項規

定之間，量刑判若雲泥。初審判決未說明第 2 項之「其他方

法」係何所指？與第 1 項「面加侮辱或以文書直接侮辱」差

異何在？尤滋刑罰權濫用之疑慮。綜上，初審判決抵觸罪刑

法定原則，構成刑罰權之濫用，進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至海軍總司令部覆判判決，對於前開違誤，仍未加以糾正，

自與初審判決同樣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三） 本件判決理由未具體敘明科刑時就刑法所定事項所審酌之情

形，不免濫用刑罰裁量權，難謂符合公平審判原則 

1、 次按量刑之輕重，固然屬於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惟刑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

於科刑時，除須於法定刑之範圍內量定外，亦應受比例原則

及公平原則之限制，俾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以使輕重得宜，

罰當其罪，斯亦為比例原則之要求。正因如此，刑法第 57 條

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犯罪之

動機、犯罪之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人

之生活狀況、犯人之品行、犯人之智識程度、犯人與被害人

平日之關係、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等 10

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就軍事審判而言，軍事法庭

尚且應於有罪判決之理由內，記載科刑時就刑法第 57 條或

第 58 條規定事項所審酌之情形，56 年 12 月 14 日修正公

布，本件追訴及審判當時有效之軍事審判法第 183 條第 3 款

定有明文。 

2、 惟查，本件初審判決理由部分僅籠統記載「…各審酌其犯罪

情狀，分處適度刑期，並定其應執行之刑」，並未具體敘明

軍事法庭究竟審酌了刑法第 57 條列舉之何款事項，又何以

認為聲請人所犯侮辱上官 2 罪，均處以有期徒刑 1 年，宣告

合併執行有期徒刑 1 年 6 月之裁量為適法，致無從判斷軍事

法庭是否業已審酌該等事項，是否量處相當之刑，亦不免濫

用刑罰裁量權，已難謂符合公平審判原則。海軍總司令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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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判決復未加以糾正，因而侵害公平審判原則。 

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 條第 1 項

及第 3 項第 2 款規定，決定如主文。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                   楊  翠 

                              委員                   彭仁郁 

                                                     葉虹靈 

                                                     許雪姬 

                                                     尤伯祥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2 月 1 2 日 

附表：參與海軍總司令部 59 年 11 月 9 日（59）仲判字第 2445 號刑

事有罪判決之相關起訴者、審判者、呈核者、核定者 
 

起訴者 審判者 呈核者 核定者 

海軍陸戰隊

第二師司令

部 59年 10月

9 日（60）審

字第 12 號刑

事判決 

（缺資料； 

軍事檢察官 

周村來蒞庭） 

簡易審判庭 

審判官 

陳中柱 

（缺資料） （缺資料） 

海軍總司令

部 59年 11月

9 日（59）仲

判字第 2445

號刑事判決 

-- 普通覆判庭 

審判長 

唐憶年 

審判官 

楊鴻聲、吳存義 

（缺資料） （缺資料） 

 


